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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整 

貳、地點：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楊主任委員檔巖 

肆、報告事項： 

一、 主席宣佈開會並確認議程。 

    二、 

   1、內政部營建署相關法規研修進度報告： 

          (1)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0 條有關北方日照條文修正情形。  

(詳附件一會議紀錄)       

          (2)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相關法規修正情形。 

              計分三組討論： 

分組 法規名稱 議題 建議單位 

1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勘檢作業原則 

檢討修正勘檢人員的培

訓與退場機制，包括勘檢

人員回訓與考評制度，並

設立申訴管道 

立法院楊玉欣委

員辦公室 

立法院楊玉欣、李

貴敏、陳鎮湘等 27

人以臨時提案 

2 

 

2.1 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

建築專章 

2.1.1 

觀眾席位之規定進行檢

視 

立法院楊玉欣委

員辦公室 

2.1.2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替代改善之範圍應

檢討擴大，應比照新建建

築物朝向全面無障礙化 

 

立法院楊玉欣委

員辦公室 

2.1.3 

無障礙廁所設置數量與

處所、無障礙小便器應如

何設置以及設置數量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殘障聯盟 

2.2 既有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

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

原則 

2.2.1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替代改善之範圍 

立法院楊玉欣委

員辦公室 

2.2.2 

一般旅館無障礙設施規

範 

交通部觀光局、臺

北市旅館商業同

業公會 

2.2.3 社團法人中華民



第 9點「既有公共建築物

改善無障礙設施之種類

表」、第 10 點、第 11 點

內容修正 

國殘障聯盟 

2.2.4 

研議提高無障礙廁所比

例之可行性 

CEDAW 

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 

3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 

機械遊樂設施無障礙設

計 

立法院楊玉欣委

員辦公室 

規範內容修正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殘障聯盟 

配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

專章、既有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

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修

正調整規範內容 

 

A. 第 1分組已討論完畢(詳附件二會議記錄) 

B. 第 2分組先討論交通部觀光局、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提案之

既有一般旅館業設置無障盥洗室、浴室之規定，其他議題尚未討

論。 

C. 第 3分組預定 11 月 3日開始討論。 

          (3)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增訂檢查簽證「外牆飾材」檢查

及耐震評估規定目前討論情形。(詳附件三會議記錄) 

          (4)建築技術規則有關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相關條文修正，營建署專案小

組決定擴及全部技術規則，預定 11 月 6日起先檢討設計施工編第三、

四章條文，隨後為高層建築物部分，然後再檢視其他章節各單位修正

意見。 

        2、105 年度建築技術規則修訂版現正行文各公會預訂中，希於 2月底出書。 

伍、討論議案：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章計施工編第三章計施工編第三章計施工編第三章、、、、第四章防火避難相關條文修正方向第四章防火避難相關條文修正方向第四章防火避難相關條文修正方向第四章防火避難相關條文修正方向，，，，

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  明： 

  1、第三章第 69條，「C類-（工廠除外）」之檢討。 

  現行條文如下： 



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但工廠建築，除依下表 C 類規定外，

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五十平方公尺者，其主要構造，均

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建築物使用類組 應為防火構造者 

類別 組別 樓層 
總樓地板面

積 

樓層及樓地

板面積之和 

Ａ

類 

公共集會

類 

全部 全部 － － 

Ｂ

類 

商業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三○○○平

方公尺以上 

二層部分之

面積在五

○○平方公

尺以上。 

Ｃ

類 

工業、倉

儲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一五○○平

方公尺以上

（工廠除

外） 

變電所、飛

機庫、汽車

修理場、發

電場、廢料

堆置或處理

場、廢棄物

處理場及其

他經地方主

管建築機關

認定之建築

物，其總樓

地板面積在

一五○平方

公尺以上

者。 

Ｄ

類 

休閒、文

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

方公尺以上 

－ 

Ｅ

類 

宗教、殯

葬類 

全部 

Ｆ

類 

衛生、福

生、更生

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

三○○平方

公尺以上。

醫院限於有

病房者。 

Ｇ

類 

辦公、服

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

方公尺以上 

－ 

Ｈ

類 

住宿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

三○○平方



公尺以上。 

Ｉ

類 

危險物品

類 

全部 依危險品種類及儲藏量，另行由內政部以

命令規定之。 
 

 

   2、第三章第 76 條「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之檢討。 

   現行條文如下： 

防火門窗係指防火門及防火窗，其組件包括門窗扇、門窗樘、開關

五金、嵌裝玻璃、通風百葉等配件或構材；其構造應依左列規定： 

一、 防火門窗周邊十五公分範圍內之牆壁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二、 防火門之門扇寬度應在七十五公分以上，高度應在一百八十

公分以上。 

三、 常時關閉式之防火門應依左列規定： 

(一)、 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並應裝設經開啟後可自行關閉之

裝置。 

(二)、 單一門扇面積不得超過三平方公尺。 

(三)、 不得裝設門止。 

(四)、 門扇或門樘上應標示常時關閉式防火門等文字。 

四、 常時開放式之防火門應依左列規定： 

(一)、 可隨時關閉，並應裝設利用煙感應器連動或其他方法

控制之自動關閉裝置，使能於火災發生時自動關閉。 

(二)、 關閉後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並應裝設經開啟後可自行

關閉之裝置。 

(三)、 採用防火捲門者，應附設門扇寬度在七十五公分以

上，高度在一百八十公分以上之防火門。 

五、 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旅館

客房、醫院病房等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 

 

3、 第四章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第 89 條，「五、本章各節關於樓地板面

積之計算」之檢討。 

現行條文如下： 

本節規定之適用範圍，以左列情形之建築物為限。但建築物以無開

口且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樓地板所區劃分隔者，適用

本章各節規定，視為他棟建築物： 

一、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A、B、D、E、F、G及 H類者。 

二、 三層以上之建築物。 

三、 總樓地板面積超過一、○○○平方公尺之建築物。 

四、 地下層或有本編第一條第三十五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之無

窗戶居室之樓層。 

五、 本章各節關於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法定防空避難設備

面積，室內停車空間面積、騎樓及機械房、變電室、直通樓



梯間、電梯間、蓄水池及屋頂突出物面積等類似用途部分。 

 

       4、第四章第七節「消防設備」之檢討。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陸、臨時動議 



Tom
打字機文字

Tom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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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相關法規專案小組第1分組第2次會議

紀錄 
壹、開會時間：104 年 8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本署第 107 會議室 

參、主持人：高組長兼召集人文婷         記錄：陳雅芳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伍、報告案：略 

陸、討論事項 

本次會議係就 104 年 8月 6日本分組第 1次會議討論事項賡

續討論，經獲致各案由之決議如下，如仍有其他意見，請於文到

兩周內以書面方式向本署提出，俾以進行後續相關法制作業。 

案由一：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復核事宜。 

決 議： 

為建構完善的無障礙勘檢制度，減少實地勘檢過程之爭議，經討

論獲致共識，於作業原則納入勘檢作業復核之規定並列為第

7 點，現行規定第 7 點修正為第 9 點，條文內容及附表修正

如下：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七點  公共建築

物經勘檢小組辦理

實地勘檢認為不符

規定，經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通知改正

如有異議者，公共

建築物起造人、所

有權人或管理機關

負責人應於通知改

正期限內申請復

核，申請書格式如

附表一。主管建築

機關應於十日內將

復核結果通知公共

建築物起造人、所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公共建築物

於無障礙設施勘

檢作業時如有異

議得申請復核，
並訂定復核申請

書及核復書格

式。 

Tom
打字機文字
附件二

Tom
打字機文字

Tom
打字機文字

Tom
打字機文字

Tom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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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或管理機關

負責人，核復書格

式如附表二。必要

時得召開復核會議

並視實際情形邀請

公共建築物起造

人、所有權人或管

理機關負責人，及

設計建築師、身心

障礙福利團體及建

築師公會代表參

加。 

附表一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復核申請書 

受文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經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 

建築物名稱  申請日期  

建築物用途  掛號文號  

建造執照號碼  使用執照號碼  

建
築
物 

建
築
基
地 

使用分區  申請人 
（公共建築物起造

人、所有權人或管理

機關負責人） 

姓名  

地址  地址  

地號  電話  

申請復核異議事項 申請復核理由說明 

（請摘錄原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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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復核核定書 

受文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經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 

建築物名稱  申請日期  

建築物用途  掛號文號  

建造執照號碼  使用執照號碼  

 

建

築

物

建
築
基
地 

使用分區  申請人 
（公共建築物起造

人、所有權人或管理

機關負責人） 

姓名  

地址  地址  

地號  電話  

申請復核事項 核定結果 備註 

   

案由二：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回訓與分級事宜。 

決 議： 

一、本署委託辦理之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

習所核發之結業證書，僅係證明參訓者已完成培訓講習之課

程，應無有效期限註記之適用。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依作業原則所

聘任之勘檢人員，係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

建築機關之指揮監督下，協助落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

檢作業，以達成推動無障礙環境目的之行政助手。經綜整公

寓大廈管理服務人員、建築物昇降設備專業技術人員、建築

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

管理之規定，皆係先通過培訓講習再依法規規定向本署申請

認可證，據以執行建築管理相關業務，與勘檢人員行政助手

之情況有別。 

三、現行尚無勘檢人員應取得認可證之法律授權，且本署於無障

礙相關法規修正施行時皆會辦理相關講習說明會，就修正內

容與重點廣為週知以利執行。又作業原則僅係行政指導之一

種，非屬法律或法律授權訂定之行政命令或行政規則，不宜

於作業原則中訂定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回

訓規定。 

四、為強化對於無障礙相關法規之熟悉與瞭解，當地主管建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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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聘任之勘檢人員，應辦理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

習，修正作業原則第六點，將執行無障礙勘檢過程所依循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專章、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

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增列為講習項目，以增進執行勘檢作業

之能力。條文內容修正如下：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點  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對聘任之勘

檢人員，應辦理至少

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

講習，其講習項目如

下： 
（一）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

編無障礙建築

專章、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內容。 
（二）既有公共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

替代改善計畫

作業程序及認

定原則內容。 
（三）勘檢注意事項

（含勘檢實例

錯誤樣態說明

）。 
（四）勘檢程序。 
（五）勘檢任務。 
（六）其他相關事項

。 

 第六點  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應對聘任

之勘檢人員，辦理至

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

務講習，其講習內容

如下： 
（一）勘檢注意事項

（含勘檢實例

錯誤樣態說

明）。 
（二）勘檢程序。 
（三）勘檢任務。 
（四）其他相關事項。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應對聘任

之勘檢人員，辦

理至少三個小時

之 勘 檢 實 務 講

習，並增列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無障礙

建築專章、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既有公共

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替代改善計畫

作業程序及認定

原 則 為 講 習 項

目，以利勘檢作

業之執行。 

三、各主管建築機關

所舉辦之講習頻

率得視當地情形

與 需 求 自 行 決

定，並得與其他

主管建築機關合

併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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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小組不適任人員退場機制與

申訴管道事宜。 

決 議： 

一、「行政助手」係指公權力主體以外私人或民間團體，在行政

機關之指揮監督下，協助遂行行政任務，以達成行政目的之

謂。其行為視為其所輔助機關之行為，並無獨立之法律地

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依作業原

則所聘任之勘檢人員係屬上開所稱之行政助手，惟若如有不

適任之情事時，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仍應予解除聘任。 

二、為使各直轄市、縣（市）及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得

就不適任之勘檢小組人員予以處置，以維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勘檢作業之品質。經討論初步獲致共識，於作業原則納

入勘檢作業復核之規定並列為第 8點，如勘檢人員有主觀或

要求過多、過於寬鬆或法制認知不足、其他經主管建築機關

認定情節重大等情形時得解除勘檢人員之聘任，條文內容修

正如下，並同意由業務單位酌做文字修正，提下次會議確認：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八點  勘檢人員

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當地主管建築

機關得終止聘任： 

一、執行勘檢案件

違反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無障礙

建築專章、建

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及

既有公共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

替代改善計畫

作業程序及認

定原則規定。 

二、執行勘檢案件

 一、本點新增 

二、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特設主管

建築機關依作業

原則所聘任之勘

檢人員，係在各

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特設主管

建築機關之指揮

監督下，協助落

實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勘檢作

業，以達成推動

無障礙環境目的

之行政助手。勘

檢人員執行勘檢

案件時，如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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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訂定

之無障礙設施

勘檢表辦理。 

三、其他經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認

定情節重大者

。 

反無障礙相關法

規或未依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所訂

定之勘檢表辦理

或有其他情節重

大，有不適任之

情形時，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得終

止勘檢人員之聘

任，以維勘檢作

業之品質。 

本分組任務已圓滿達成，不再召會。文字部分由業務單位依

據此次會議決議修正後，簽報完成相關行政程序 

柒、散會 



Tom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三






